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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决策咨询成果
管理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单位）：
为强化决策咨询品牌优势，凸显服务支撑力，确保成果质量与意识形态安全，现就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决策咨询成果的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智库平台管理
强化非洲研究院、边疆研究院浙江省新型专业智库功能，精准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挥浙江省高校新型智库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作用，成为教育战略、教育政策、教育规划研究重镇。各智库单位是决策咨询成果产出的重要阵地，智库负责人是智库成果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成果完成人是成果的直接责任人，须负责成果的内容质量、意识形态把关和报送规范管理。
    各智库建立决策咨询成果审读机制，做好审读台账。审读人负责对拟报送的成果进行学术质量、政策价值和意识形态风险的评估与审核。
各智库确定审读人员名单（附件1）报经所在智库负责人批准后，报社科处备案。
二、规范非智库平台成果管理
其他各学院、部门（单位）产生的决策咨询成果，在报送前须提交所在二级单位党组织进行意识形态把关，填写决策咨询成果审核表（附件2）并报社科处备案。
三、完善成果报送备案登记
1.对于省级智库主办的决策咨询类内参，在报出前须报社科处备案；各智库报送成果由审读人把关、智库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报出，无须报社科处备案；非智库单位的所有拟报送成果均须在履行审核程序后报社科处备案。未经备案的成果，原则上不纳入学校科研业绩统计范围。
2.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决策咨询报告被采纳或被领导批示的需提供上报载体（采纳证明载明的除外）或决策咨询报告原文复印件（或体现学术性贡献的素材），不能提供的原则上不纳入科研业绩计分范围。
3.各省级智库须建立健全内部决策咨询成果的管理制度或内部规范并报社科处备案。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必须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请各省级智库单位于9月15日前报送智库审读人员名单和内部管理制度，电子稿发送至社科处邮箱:skc@zjnu.cn。
联系人：陈军波 82282853

附件1. 决策咨询成果审读人名单（智库）
附件2. 咨政成果报送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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